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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認證網帳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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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遠距教學交流暨認證網
(https://ace.moe.edu.tw/)

以學校為單位申請，每個學校一個帳號，如
不確定是否已申請過帳號，請來電洽詢

提出申請後，將於3-5個工作天內進行審核

4 詳細申請流程請參考認證網提供之「數位學習課
程認證申請操作流程說明」伍、線上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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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申請帳號(已有帳號者可省略此步驟）

教育部遠距教學交流暨認證網(https://ace.moe.edu.tw/)

(一)請於網站首頁上方點選「會員專區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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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請點選「申請帳號」進行新帳號申請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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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閱讀授權說明後，勾選「同意」 、 輸入「驗證碼」，並點選「送出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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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填寫申請帳號相關基本資料，確認無誤後請按「送出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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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送出後，請等待系統管理者審核。（約3~5個工作天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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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數位學習課程認證應注意事項
(含資格審常見問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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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送件公文

2.會議紀錄影本

3.認證網資料填寫提醒

4.課程認證申請表

5.課程認證審查資料表

6.課程著作權切結書

7.課程說明書

8.課程自評表

(含送審紀錄說明及課程實施改善說明表)

9.送審資料裝訂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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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發文日期應於申請期限內

-本梯次申請期間為110年8月1日至8月31日

◆正式公文(電子公文)

◆公文中應具備「送審課程名稱」，且與申請案件所有相

關表單之課程名稱應完全相同

1.送件公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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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未提供正式公文(或電子公文)，僅為簽文或函稿

◆未具備「送審課程名稱」

◆所提供之「送審課程名稱」與所有備審資料不一

致，例如：傳播導論(一)，請勿僅寫傳播導論或

有誤植之情形

送件公文-資格審常見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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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請提供學校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紀錄

– 校級會議「紀錄」，不可只有議程

– 案由決議須能辨別「學校同意開設此門課程」

– 會議紀錄及相關附件資料(如：課程規劃表/一

覽表)中應具備「課程名稱」

2.會議紀錄影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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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會議紀錄之案由及決議請勿為「請同意此門課程送

審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」

◆相關會議附件未具備課程名稱

◆附件若有多門數位學習課程，或頁數很多，建議以

標籤及螢光筆標記申請課程所在之處，俾便資格審

查確認

相關會議紀錄影本-資格審常見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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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請於申請期間登入認證網，填寫及上傳課程資料並

完成批次送出，逾期將無法受理

◆所填資料須與所有送審文件內容一致，若有不一致

情形，將列入補件項目，例如：遠距教學時數(同

步、非同步)及實體教學時數

◆批次送出後，代表申請程序已完成，如有資料須修

正，請聯繫本辦人員協助退回案件

3.填寫認證網資料(1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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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請填寫教學平臺之名稱、版本及網址，並提供具

有學生/教師權限之帳號密碼各一組(至多6組)

◆建議填寫平臺相關資料時，可一併測試，避免資

訊有誤而無法登入

◆審查期間應保持平臺可登入且功能完整之狀態，

以資審查委員能充分檢閱網站內容

3.填寫認證網資料(2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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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完成課程自評表後，請於認證網「課程自評

等級填寫核對」分頁填寫「自評等級」，確

認5項規範20個指標之自評等級(A+、A、B)，

且應與自評表資料一致

3.填寫認證網資料(3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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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自評等級填寫核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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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教學平臺登入後未見送審課程

◆提供之帳號密碼錯誤導致無法登入

◆請勿提供送審教師或助教之個人帳號

◆提供之教學平臺網址無法連線登入、顯示找不到網頁

教學平臺-資格審查常見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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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於認證網完成批次送出後，再由系統自動產出PDF檔，

請列印並由授課教師提供簽名或蓋私章(不可使用職

章)、填寫日期(應於申請期間內)

◆認證申請表須具備「申請案編號」及「浮水印」 ，

表示系統申請成功

4.課程認證申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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浮水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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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申請認證之課程須已實施完畢，請填寫與教務

會議紀錄相符之開課期別

◆審查資料表須具備「申請案編號」及「浮水

印」，表示系統申請成功

5.課程認證審查資料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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浮水印

提供之遠距教學(含
同步及非同步)及實
體教學時數，應與
備審資料相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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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代表人須為授課教師(若申請數位學習課程認證

之教師為2人以上，由1位授課教師代表填寫即可)

◆課程名稱須與申請表單資料一致

◆代表人提供簽名或蓋私章(不可使用職章)、蓋學

校章

◆填寫日期(應於申請期間內)

6.課程著作切結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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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非使用本梯次提供之最新表單

◆課程名稱與申請表單資料不一致

◆未提供學校章或填寫日期

課程著作切結書-資格審查常見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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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格式自訂，建議內容提供課程簡介與目標、修讀對象、課

程時數，並建議以單元週次對照表呈現課程內容大綱、教

學方式(面授、同步或非同步)與進度等資訊

◆若同一週次有2種以上教學方式，請分別填寫授課時數，

例如：同步1小時、非同步2小時

◆若授課教師為2人以上，建議於單元週次對照表中，提供

授課比例與相關分配說明，例如：各週授課教師姓名，俾

便審查委員了解分工情形

7.課程說明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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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未明述各週數(週次)、授課方式、授課時數等，或與認證網填寫

之資料(審查資料表)不一致，無法辨別是否授課時數有二分之一

以上為遠距(同步、非同步)教學

◆授課教師為2人以上，未提供授課比例或分配等說明

課程說明書-資格審查常見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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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請使用認證網每梯次公告之最新自評表單進行填寫，

並請勿自行修改格式或其內容

◆「送審紀錄」中應提供本課程最近一次之送審紀錄說

明， 如審查結果為「未通過」者，應填寫「課程實施

改善說明表」，並將函復報告上傳認證網供參

8.課程自評表(1/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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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年第2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申請表單

教育部110年度第2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規定及指標說明會



教育部110年度第2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規定及指標說明會



教育部110年度第2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規定及指標說明會



◆課程自評表(規範1~規範5)：

各指標皆須填寫自評等級、內容說明及附件對照說明，並應於附件提

供完備之佐證資料

◆以下情況也請特別留意：

•必備指標自評須達「A」等級以上
•選備指標若自評為「B」，內容說明及相關附件仍須填寫，但可

填寫「無(或無相關資料)
•各規範平均須達「A」等級以上 (1個B可與1個A+平均為A)

◆「自評摘要」之檢核項目須自行檢視並勾選，授課教師應提供簽名，

並填寫申請期間內之日期

8.課程自評表(2/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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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提供平臺路徑
與操作步驟、附
件往返書籤連結

請依課程實施情
形，依指標內容
提供自評評等

指標中若有多項要求，
內容須逐項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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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須於「附件對照說明」欄清楚指示平臺對應路徑及操作步驟，並製

作內文與附件佐證資料之書籤往返連結，以利審查委員檢閱

8.課程自評表(3/4)

釋例(指標1-1)：

課程總學習目標：位於『課程目錄』 →『課程導引』→ 『課程簡介』
→ 『課程總學習目標』

各單元教學目標：位於『課程目錄』→『學習資源區』 → 『各單元教
學目標』

學分數：位於『課程目錄』 →『課程導引 → 『學分數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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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課程自評表附件-應檢附之清單說明

※指標2-1附件「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對應單元學習目標之檢核清單」

※指標3-3附件「數位學習課程內容學習份量檢核清單」

◆檢核清單請填寫完整週次/單元架構之資訊，並能與教學平臺內容相

符，俾便審查委員檢視

8.課程自評表(4/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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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標2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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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標3-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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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自評表-資格審常見問題

◆未填寫「送審紀錄」說明，或填寫資料有誤

◆該課程曾有送審未通過紀錄，未填寫「課程實施改善說明表」

◆未提供所有指標自評等級

◆必備指標自評等級為B，或各規範平均等級未達A

◆未提供所有指標內容說明、附件對照說明和相關附件

◆未製作相關附件書籤連結，或抽檢連結失效錯誤

◆未提供自評摘要頁之授課教師簽名及填寫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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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送審課程請備妥認證申請紙本資料一式1份：

(1)送件公文、(2)教務會議紀錄影本、(3)課程認證申請表、

(4)課程認證審查資料表、(5)課程著作權切結書

※110-2起，課程認證申請免送審查光碟。

◆並於申請期間，以學校為單位逕送教育部指定地點(郵戳為憑)：

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172號 國立空中大學數位學習認證專案辦公室

9.送審資料裝訂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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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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